
電腦防火牆採租賃方式分期付款，期滿歸承租人所有，其經費支應疑義 

(原行政院主計處 95.10.11處實一字第 0950005924號「主計長信箱」) 

所提電腦防火牆設備一套 100萬元以上，如採租賃方式分期付款，期滿防火牆歸

承租人所有，其經費應由資本門或經常門支應一案，依「各類歲入、歲出預算經

常、資本門劃分標準」，有關分期付款購置及取得產權之資本租賃方式之電腦設

備等支出屬歲出資本門，故本案電腦防火牆設備經費依上揭規定應屬資本門支出

。 


